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关于印发建筑起重机械监督抽检
工作方案的通知
南建安监〔2023〕5号

[bookmark: _GoBack]站各监督室，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管工作，规范起重机械检测市场行为，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切实落实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责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我站制定了《建筑起重机械监督抽检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2023年3月15日





建筑起重机械监督抽检工作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区住建水利局有关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深刻汲取近年起重机械安全生产事故的教训，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切实压实起重机械管理各方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广东省建筑起重机械防御台风安全技术指引（试行）》（粤建质〔2019〕66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使用建筑起重机械“十个不准”规定的通知》（粤建质〔2019〕175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粤建质函〔2020〕312号）和《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监管的通知》（南建水函〔2020〕60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工作监管的通知》（2022年5月6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站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通过监督抽检的方式，加强对建筑起重机械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抽查其检验成果的工作质量，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从而压实检测机构的主体责任，保障建筑起重机械的检验质量。有助于及时了解并掌握区管项目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存在普遍性问题和重点问题，发现在用建筑起重机械的安全隐患，从而加强对其监督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起到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切实落实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责任，进一步达到建筑起重机械的安全使用目的。
二、重点工作任务
由我站技术室组织监督检测机构，对近期已完成检验的建筑起重机械进行监督抽检，检验结果将作为对我区检测机构考评的重要依据。另外，结合每年相关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在用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维保、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抽检，检查起重机械使用单位、维保单位、监理单位等责任主体的履职情况。
三、工作安排
（一）资金来源和抽检计划
每年起重机械监督抽检资金来源于当年区财政资金下达数，在确定监督抽检检测机构之后，按检测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数量进行监督抽检。
（二）监督抽检选取条件
由站招标采购小组通过招标选择一家在我区没有开展建筑起重机械检验业务的检测机构，中标的检测机构需具备相关建筑起重机械检测资质、经验丰富、能公正公平开展检测，同时近年来年无工作作风或检验质量问题被投诉等相关不良行为。抽取的设备应符合以下条件：
1.抽取的设备宜为近期已完成检测的起重机械（重点抽取使用年限较长、安装使用情况较特殊或使用过程状况中有较大安全隐患的设备），以便在检测状态没有较大变化时，验证检测机构工作质量，检查起重机械使用状况，保障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安全。
2.抽取的设备种类（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比例宜参考近期市场已检验设备的比例，每季末或年末再按总体比例适当调整。
3.抽取的设备数量比例宜参考各检测机构近期市场占有率，每季末或年末再按总体比例适当调整。
4.由站技术室抽取确定监督抽检的设备，抽检当日通知设备原检测机构及使用单位。使用单位应提前做好配合检验的相关工作。设备原检测机构可以到场，对监督抽检结果有不认可的，允许当场质疑。现场监督检验时，技术室人员对监督抽检机构检验人员持证上岗、检验程序和行为以及起重机械相关资料情况进行检查（采用附件2表格进行检查并记录）。
四、工作要求
（一）技术室应将监督抽检结果简报及时在微信群“南海区建筑起重机械检测交流群”中公开；对监督抽检结果评定为不合格的设备，技术室应及时通知设备所属项目监督组跟进落实整改；现场监督抽检结束后将相关资料交项目监督组跟进并归档，复印件留技术室存档。
（二）技术室于每三个月监督抽检完成后，对监督抽检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对在监督抽检中发现检测机构内部质量管理薄弱，检验的起重机械存在问题较多较突出，在监督抽检中平均不合格保证项明显偏多等问题，整理形成检查通报，督促检验机构举一反三，提高检验工作质量，对问题严重的企业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三）监督抽检机构需及时出具每台设备的检验结果简报和检验评定报告、每三个月度监督抽检情况分析报告、年度监督抽检情况分析总结报告；必须有健全的工作制度、较高的专业水平、规范的检测行为，不得存在收受利益、忽视安全隐患、篡改检验结果的行为，一经发现，将终止监督抽检资格，并不得在3年内再次投标。
（四）各监督室、各有关单位应积极配合起重机械监督抽检和专家检查工作，督促相关责任主体配合检查，对抽检不合格的，应及时督促落实整改，消除隐患，做好起重机械监督抽检相关资料归档工作。

附件：起重机械监督抽检记录表（塔吊、人货梯、井架等）






附件：      
起重机械监督抽检记录表
（塔吊、人货梯、井架等）
	工程名称
	
	所属镇街
	

	工程规模
	框架/   层，           平方米
	机械名称
	塔吊□、人货梯□、井架□、其  它□

	抽查部位
	       号楼      号塔吊、      号人货梯、      井架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项目总监
	

	维护保养单位
	
	项目负责人
	

	序号
	抽查内容
	抽查情况

	1
	监督抽检检验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符合 
□不符合

	2
	监督抽检检验人员检验程序、检测行为是否符合要求。
	□符合 
□不符合

	3
	施工单位按相关规定编制的专项（安装、拆卸、维保）施工方案情况，按规定需论证的方案是否进行专家论证。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4
	安装、拆卸前应对作业班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符合 
□不符合

	5
	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告知手续办理情况。检测、使用登记情况。
	□符合 
□不符合

	6
	司机、司索、指挥等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符合 
□不符合

	7
	（其他情况）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年  月  日
	其他单位：
 

              年  月  日



